
关于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本所创业

板上市。证券简称为“联创节能”

,

证券代码为“

300343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40,

000,000

股，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

10,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35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接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资集团）通知，

2012

年

7

月

27

日，投资集团

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6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5%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股权质押期限自股权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投资集团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7,662,7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0%

，本次质

押的

100,62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46.23%

，截至本公告日，投资集团质押和冻结本公司股

份为

112,62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1.74%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0%

。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本所创业

板上市。证券简称为“红宇新材”

,

证券代码为“

300345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96,000,000

股，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

24,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30

日

关于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太空板业”

,

证券代码为“

300344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00,520,000

股，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

25,13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30

日

关于支付

2008

年记账式（十三期）国债

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8

年记账式（十三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支付利息。为做

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0813

”，证券简称为“国债

0813

”，是

2008

年

8

月发行的

20

年期债

券，票面利率为

4.94％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2.47

元。

二、本所从

2012

年

8

月

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3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10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8

月

13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

后，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

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30

日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各分支公司

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示

根据中国保监会 《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销业务

规范发展的通知》 （保监发 〔

2008

〕

38

号） 和 《关于进

一步规范人身保险电话营销和电话约访行为的通知》

（保监发 〔

2010

〕

99

号） 的要求， 现将我美国友邦保险

有限公司在华各分支公司通过与我公司合作的兼业代理

机构销售保险产品的电话营销呼出号码公示如下：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业代理销售我司保险产品

的电话营销呼出号码变更为：

4008695508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 广东、 深圳、

北京、 江苏分公司， 东莞、 江门支公司

2012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召集，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８

名，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议

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混凝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竞拍，成功收购四川雅安通工汽车厂（以下简称“通工厂”）整

体产权及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竞买过程均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进行公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

２０１１－０４７

和

２０１１－０４８

）。

通工厂已在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更名为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筑通工”），并已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通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新筑混凝土持股

７０％

，新筑通工持股

３０％

。为方便管理，

降低管理成本及控制风险，公司董事会同意由新筑通工收购新筑混凝土持有的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由新筑通工对通工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通工公司。详细内容见公

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

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合并情况概述

１

、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混凝土”）系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通过西南联合产

权交易所成功收购雅安通工汽车厂（以下简称“通工厂”）整体产权及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

目前，通工厂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名称为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筑通工”），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为新筑混凝土独资公司。

通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由新筑混凝土持股

７０％

，新筑通工持股

３０％

。为方便管理，降

低管理成本及控制风险，新筑通工收购新筑混凝土持有的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对通工公司进

行吸收合并，注销通工公司。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此议案无需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３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合并方：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

、基本信息如下：

合并方 被合并方

名称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 四川雅安工业园区 雅安市沙湾路

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克明 黄克明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汽车改装及销售（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销

售，机械加工。

汽车改装 （汽车目录以工信部公告为准） 及销售

（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销售、加工，防盗门框制

作，机械加工，建材、五金。

２

、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３９．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６．２５

万元；根据四川

天平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川天平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工厂（新筑通工改制前）总资产

１３１５０．２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４４．３４

万元。

三、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新筑通工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通工公司的全部资产、 负债和业务， 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合并完成后通工公司将被注销。通工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

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并入新筑通工；通工公司的负债及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由新筑通

工承继。

四、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

司市场推广等各项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预计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本公司的股权结构、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不会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２

，

７５６

，

８３４．８４ １

，

３１９

，

６４９

，

５９２．３３ －８１．６０％

营业利润

－８３

，

１９２

，

７４０．０４ １５０

，

００８

，

５２８．０２ －１５５．４６％

利润总额

－８１

，

０５８

，

３５０．２１ １５０

，

２８８

，

４５５．２０ －１５３．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

，

５９７

，

２９３．７５ １２３

，

０２６

，

８４６．６８ －１５８．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４４ －１５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１％ ６．５２％ －１０．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

，

３８４

，

４７８

，

７８２．４２ ３

，

８６２

，

４５６

，

４９５．１１ －１２．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８５６

，

５８２

，

７０２．４３ １

，

９８４

，

１７９

，

９９６．１８ －６．４３％

股 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６．６３ ７．０９ －６．４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２４

，

２７５．６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１３１

，

９６４．９６

万元减少

８１．６０％

，主要

系：一方面上年同期公司执行京沪高速铁路声屏障销售合同，声屏障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所

致；另一方面本期受国家对高铁行业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策等影响，高铁项目施工进

度放缓，公司储备订单本期发货量较小，销售收入下降所致。营业利润

－８

，

３１９．２７

万元，较上年

同期

１５

，

０００．８５

万元减少

１５５．４６％

； 利润总额

－８

，

１０５．８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

１５

，

０２８．８５

万元减少

１５３．９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１５９．７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１２

，

３０２．６８

万元减少

１５８．２０％

；主要系本期受国家对高铁行业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策等影响，高铁项目施工

进度放缓，影响公司已签合同货物交付进度，销售规模大幅下降，本期经营亏损所致。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２６

元，较上年同期

０．４４

元减少

１５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１％

，较上年

６．５２％

减少

１０．２３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规模下降，营业亏损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３３８

，

４４７．８８

万元，较报告期初

３８６

，

２４５．６５

万元减少

１２．３７％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５

，

６５８．２７

万元，较报告期初

１９８

，

４１８．００

万元减少

６．４３％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６．６３

元，较报告期初

７．０９

元减少

６．４９％

，主要系（

１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会决议，公司本期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股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５６００

万元，减少净资产所致；（

２

）本期公司受国家对高铁行业

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策等影响，高铁项目开工放缓，公司储备订单本期发货量较小，销

售收入下降，营业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预测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业绩亏损

６４００

万元

－７４００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

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

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股权收购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一、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邦制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１７０

万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３３．００

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１

，

３３５

，

４７７．６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出

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全部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由民

生证券与信邦制药、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存放于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件，公司重新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６６９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 扣除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需求

１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超额募集资金为

４７３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实际支付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合计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包括：归

还银行贷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超额募

集资金余额为

２７８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与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签署了

《收购协议书》， 同意收购东方生物持有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股权收购的价款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为伍仟柒佰贰拾壹

万元整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公司在此次收购之前不持有江苏健民股权。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江苏健民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３

、交易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常州丁堰常丰路

９８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国平

注册资本：

２

，

５８２．６６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营养保健品、补酒、饮料的制造及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针纺织品制造、销售。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采菱路

３７

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平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散剂、酒剂、煎膏剂、糖浆剂、中药前处理及提

取。

本次交易前江苏健民股权结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１

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２８％

２

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

３

马晓鹏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

４

曹萍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５

杨汉清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６

唐顺保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７

金伟星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８

吉大鹏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９

梅有斌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０

凌伟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１

李志清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钱志坤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３

查清玉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４

余大钢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５

顾翼敏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６

陈国平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７

王国培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８

何华铭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９

朱玲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０

徐成桓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合 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东方生物持有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东方生物保证其转让给公司

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留置或其他担保权益及司法查封、冻结

等限制性措施，并对本次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３

、江苏健民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江苏健民资产总额为

２９

，

９７３

，

０２５．７９

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３２２

，

９２６．８３

元，净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６５０

，

０９８．９６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４９６

，

５７７．６２

元，净利

润为

－１

，

９５１

，

９７０．８３

元。（以上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与东方生物签订《收购协议书》，约定如下：

１

、转让方：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

、转让标的：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

３

、 作价依据： 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广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９

号】，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４

，

８４３．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３２．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２１１．１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８４６．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５．２５％

，资产增值主要体现在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项目。经收益法评估测算，江苏健民股东全部权益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

价值为

７４

，

４９０

，

０００

元（大写：柒仟肆佰肆拾玖万元整）。经协商确定本次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大写：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

《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部分股权事宜涉及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股权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

首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内，支付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

的

４０％

，即人民币

２２

，

８８４

，

０００

元（大写：贰仟贰佰捌拾捌万肆仟元整）。

第二次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时间为：江苏健民股东会同意东方生物转让江苏健民的股权给

公司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的

４０％

，即人民币

２２

，

８８４

，

０００

元（大写：贰

仟贰佰捌拾捌万肆仟元整）。

尾款于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支付本次股权收购

总价款的

２０％

，即人民币

１１

，

４４２

，

０００

元（大写：壹仟壹佰肆拾肆万贰仟元整）。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健民是一家专业从事中成药生产销售的公司， 该公司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２５

个，

１０

个

品种进入医保目录，其中，用于治疗各类关节炎症的关节克痹丸是全国独家医保品种；用于治

疗血小板减少症及血热所致出血的无糖型维血宁颗粒是全国医保品种、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用于治疗高血脂症的痰浊兼淤血症的沥水调脂胶囊是国家三类新药独家品种。

本次收购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线，充分依靠公司的管理体系和营销网络，实现优势互补，

迅速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化。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可能面临一定的资源整合、管理、市场等方面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予以关

注：

１

、资源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向江苏健民派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对产品

线、市场销售等进行相互的资源整合，可能存在不能快速有效融合，从而影响管理效率、营销

创新、市场开发的风险。公司将会加大与江苏健民的沟通和交流力度，加快人员培训的进度，

实现资源共享，促使双方在经营理念、业务运作、市场开发等方面实现全面的整合。

２

、管理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按照相应管理制度，对江苏健民进行制度完善，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规范管理，并确保风险控制有效。

３

、市场风险 医药市场竞争激烈，未来江苏健民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

一定的市场风险。

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本次收购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采取各项积极的措施予以防范和控

制，以确保本次收购目标的实现，使得产品销量可以迅速提高，从而促进业绩的增长。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健民制药

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的股权，江苏健

民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

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

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九、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信邦制药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将部分超募

资金用于收购江苏健民股权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并同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沟通。经审慎

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定价合理，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为公司和广大

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公司长远利益需要；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销售并不

断发展壮大。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营

业能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此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 因此，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 民生证券关于信邦制药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

核查意见

４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独立

意见

５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健民制药有限

公司之收购协议书

６

、 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部分股权事宜涉及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２

人，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

１２

人，其中董事史剑先生、梁军女士，独立董事童朋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部

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观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

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的股权，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及相应

地采取一切措施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的监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营

业能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此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 因此，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0

2012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关于支付

2010

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五期）

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五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8

月

12

日支付利息。为

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1025

”，证券简称为“国债

1025

”，是

2010

年

8

月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2.30％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2.30

元。

二、本所从

2012

年

8

月

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3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10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

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8

月

13

日除息交易。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伟星集团

"

）的通知，其将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以自身的名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后续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现有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以及增强其控

制力等因素的考虑，伟星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起算），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比例：计划增持公司股份比例（含已经增持的

3,800,118

股）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467%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99%

。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二级市场增持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伟星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

、后续增持计划将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履行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程序。

2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3

、公司将持续关注伟星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1

日


